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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解经讲道之七十三 

天国的变化——基督对离婚的教导 

读经：太 19：1-15 

各位在耶稣基督里蒙我们父神所爱的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 19-25 章这部分着重论到耶稣基督的国度

降临所带来的变化；而这部分又分为两个段落：叙事【19：-23：39】和讲论【24：-25：46】。 

19-23 章记录主耶稣最后一次加利利之行和在钉十字架前进耶路撒冷的事情。这段强调对耶稣的教导

的不同反应，包括接纳和拒绝。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对基督的教导和祂所带来的天国，拒绝的

人远比接纳的人多，而且拒绝的人还公然地试探和敌挡主耶稣。 

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基督这位天国永恒的君王开始的时候都是很低调地行事，直到最后，父神为祂

所定的时候（指祂上十字架的时候）即将到来之时，祂就高调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而现在我们要

查考的部分，正是君王的“隐退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仇敌的攻击也变得更加猛烈，基督最终

被仇敌们抓捕和钉十字架。此前，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利用有关安息日和神迹的疑难，要陷害主耶稣，但都

失败了。现在他们又再次尝试，提出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离婚来刁难主耶稣。这就是我们今晚要查考的

经文，主耶稣论到关于离婚的话题。 

关于离婚，在今天仍然是极具争议性的重要课题。离婚率不断攀升（早在 1980 年的美国，每 18 对夫

妇已有 10 对以离婚收场；在我们中国，根据民政部发布《2016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

2016 年办理结婚登记 1142.8 万对，而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 415.8 万对，按这比例，16 年的离婚率就是

36.38%；而去年北京、上海、深圳的离婚率分别为 39%、38%、36.25%）；如今，就是在我们基督教会中

离婚的问题也逐渐多起来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下面我就和大家来查考这一段经文，看看主耶稣是如何论到关于离婚这个话题的。当我们浏览这段经

文，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主耶稣从三个方面论到了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问题： 

 

一、神创造的律（3-6） 

本章 1-2 节记载了主耶稣从加利利来到了犹太地的约旦河外，然后法利赛人用离婚这一极具争议性的

问题来试探祂。因此基督特别就是否可以离婚进行了讲论【太 19：1-12】。的确，婚姻和离婚这些问题，

不单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是很具争议性、令人头疼的，在今天也仍然是人类最大的麻烦和痛苦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 

（1）因为神在婚姻中设定了极其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借此使人类产生敬虔的后裔【玛 2：15“虽然 

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祂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祂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

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可以承受祂在圣约中的应许和祝福。其次，神是要借着

婚姻使进入婚姻的男人和女人能够互帮互助，二人成为一体，更好的来成全对方，来同心合意事奉神。第

三，神在婚姻中还蕴含了很重要的属灵意义，那就是要借此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弗 5：31-32】。因此

仇敌魔鬼就千方百计地要攻击破坏人类的婚姻，阻挡神在婚姻中的美善旨意。 

（2）由于人类始祖的犯罪堕落，致使全人类都一同堕落败坏了，所以婚姻中的两个人都是以自我为



《马太福音》 解经讲道                                                                       天国的变化之一   

 2 / 5 

 

中心的罪人，婚姻中两个人的磨合是两个自我意志的碰撞，是两个王的碰撞。因此，麻烦、痛苦是不可避

免的。 

那么，面对法利赛人借着离婚一事的试探，基督是如何应对的呢？基督首先追溯到神起初创造时对婚

姻的设计和规定，那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祂也要求夫妻之间要一

心一意地对待彼此。因此，基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6】就是说，神并不喜悦离婚，离婚

在神眼中是犯罪。 

为什么要有婚姻？ 

在起初神的创造中，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然而，有一样却是神说“不好”的，那就是“那人独

居不好”【创 2：18】。因此我们看到，女人的被造，就是神为了改善这种“不好”。神当初不单让亚当

借着给成双成对的动物起名字时使他意识到自己对配偶的需要，也亲自为他造了夏娃来满足他的这个需

要。所以，夫妻二人在婚姻中应当是彼此扶持和帮助，共同来遵行神的旨意，来服侍神的。 

婚姻使人类种族得以延续。神对第一对夫妇的命令就是“要生养众多”【创 1：28】；而且神还希望

人得敬虔的后裔【玛 2：15】。从起初，神就在婚姻内命定了“性”。在婚约之外，性是具破坏力的，也

是犯罪的；但在爱的婚约中，性是具创造力和建设性的。 

结婚是避免人陷入情欲之罪的方法之一【林前 7：1-6】。当然，我们不能只为了情欲的合法化而进入

婚姻。凡好色之徒，婚后也难免好色而背叛婚姻。因此，我们不要以为结婚就可以解决所有情欲的挣扎。

婚姻是神所指定的方法，使夫妇双方能共享其中的美好，包括性的美好。 

使徒保罗受圣灵的默示，指出婚姻关系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亲密关系【弗 5：22-31】。正如夏娃是从

亚当的肋骨被造出来的【创 2：21】，教会是由基督十架上的受苦和受死中诞生的。基督爱教会，以祂的

话语养育教会，也洁净和看顾教会。基督怎样对待教会，是所有丈夫如何对待妻子应效法的榜样；而教会

对基督的顺服，也是所有妻子如何对待丈夫的榜样。 

有关于婚姻的重要特征： 

婚姻是神所设立和配合的。是神亲自为人类设立了婚姻，因此，只有神有权规定婚姻的性质和律法。

神所订立的，人不能改变。 

婚姻是二人合而为一。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夫妇二人应当力求在身、心、灵上完全的合一。 

婚姻是终身的结合。按照神最初对婚姻的旨意，夫妇必须共处一生。神的律法不包含“试婚”，一旦

结婚，夫妇必须厮守终身。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神没有创造两男一女、两女一男或两男和两女。因此，无论现今的心理学家

和法律专家怎么为之辩护，群婚、同性婚姻和其它奇怪的组合，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二、摩西律法中关于离婚的论述（7-8） 

那摩西律法中是否如法利赛人所说的那样允许人离婚呢？申命记 24：1-4 是这样说的：“人若娶妻以

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

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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玷污了。” 

虽然法利赛人引用这段经文来说摩西律法中支持离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经文，就可以知道，

事实上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并不是在神允许人离婚，而是在尽力挽回濒临破裂、痛苦的婚姻。因为律法在此

规定，必须是见到妻子有“不合理”的事，才可以写休书休她；而且休书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的，必须

是犹太人中的律法师才可以写的。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周边的民族，都是大男子主义的状况，可以随便

离婚的；所以，摩西律法规定说离婚必须有真正合法的理由，否则就是犯罪；这其实就是在保护婚姻。而

且摩西律法还规定，前夫不可娶回被休嫁人的妻子（人往往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才会觉得可惜），

因此，这样的规定可以让人慎重对待离婚。另外，这也是在防范罪人的败坏，借假离婚去骗取别人的财

产……。所以我们说神的律法的规定是极其有智慧的。 

因此，我们也就看见，主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以摩西律法中的条款进行的质问，明确地回复说：“摩西

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三、主耶稣自己的观点（9） 

9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

犯奸淫了。 

主耶稣这是在告诉我们，离婚只在一种情况之下允许发生，那就是在对方犯淫乱的时候，并且是不愿

悔改的情况下。因为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 19：6】。只在一方已经破坏婚姻的

一体性时，另一方才可以提出离婚，否则就是犯罪！ 

后来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如果夫妻二人有一方不信主的，敌挡信仰，一定要和信主的丈夫或妻子离婚，

那也就可以任由他（她）离去【林前 7：15“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

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但基督徒的一方不可主动提出离婚，否则也是犯罪【林前 7：16“你

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这里，我们从基督的教导中可以看到，基督在此是特别告诉我们，

人若因为淫乱之外的原因休妻,无论是因为不喜欢妻子还是别的借口,无论犹太人怎样容忍这样的行为并在

实际生活中这样做,这都是违背了第七条诫命,因为这开启了淫乱之门。除非一方犯了淫乱罪,破坏了婚姻之

约,否则离婚是绝不允许的。人以淫乱之外的借口休妻,致使妻子犯了奸淫罪。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犯了奸

淫罪。人若导致别人陷在罪的诱惑之中或暴露在犯罪的危险之中,那么他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将来必要为此

交账。 

在此我也想给大家几方面的建议： 

1、基督徒不可离婚，除非是因为有淫乱罪并且不能挽回或不信的一方因为信仰硬要离婚； 

2、基督徒父母不可建议或不拦阻子女离婚； 

3、基督徒不可在别人离婚的罪上有份； 

4、在这婚姻不断遭破坏的时代，基督徒应当照主的吩咐活出美满的婚姻生活来荣耀神！ 

在此我也顺便提一下威敏斯德信条二十四章论结婚与离婚中的一个条款：“五、婚约之后所犯的通奸

或淫行，如在结婚之前被发见，清白者的一方乃有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结婚后犯奸淫，清白者一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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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离婚，并于离婚之后，视犯罪者一方如同已死，与他人结婚乃认为合法。”大家可以讨论下这是否有

什么不妥的地方？ 

这一条款的规定，如果不解释清楚，会给人有面对婚姻中的背叛，可以积极离婚的嫌疑。不是吗？这

其实并不是圣经中直接的意思。神的心意乃是希望我们尽力去维护婚姻，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离婚。所以，

我们欧陆改革宗虽然尊重长老会的信仰立场，但并不是完全认同他们的一些枝节上的观点。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状况，也是我们在实际的教会中有可能会遇到的，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就是面

对家暴，基督徒一方可否提出离婚？针对这个问题，我给出的答案是：首先，我们要明白圣经中关于婚姻

的原则，那就是婚姻是出于神的配合，人不可分开；第二，如果仅仅是家暴，没有外遇，还达不到圣经所

允许可以离婚的条件；第三，如果家暴很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那我们基督徒一方为了保命，也是可以

提出离婚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事人已经尽力挽回婚姻无果、无望的前提下才可以的。不过，作为教

会的立场，我们当然是不轻易建议基督徒主动提出离婚；但我们也不能拦阻在家暴之下的基督徒提出离婚。

我们只能是给予祷告、辅导、安慰和帮助，但不能阻止受害的基督徒提出离婚。这是他/她需要自己去面对

和决定的。还有，我们一提家暴，可能都是想到丈夫对妻子施暴，但我们也要注意，不能绝对排除妻子对

丈夫实施家暴的。极个别的特例也是有的。 

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要认识到，主耶稣在此提到只有当夫妻有一方犯了奸淫破坏了婚姻的实质又不

愿悔改的时候才可以离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基督不是教导被“冒犯、背叛”的配偶“应该”

离婚，他/她当然可以选择饶恕对方，耐心接受医治，修补破裂的关系。这是基督徒应当采取的处理办法。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有时太心硬，伤口无法愈合，难以挽救婚姻。离婚并不是第一个选择，而是“最后

的”选择。 

我们要知道，美满婚姻并不是偶然，而是夫妻双方委身、相爱、相知、牺牲和努力的成果。夫妇如果

能坚守婚约，就能增进关系，能使双方都满足，又能忠诚相待。除非有突然而来的诱惑，否则，关系良好

又满足的夫妇，是不会渴求与第三者建立关系的。即使面对诱惑，夫妇间纯洁的爱也能成为强大的保障！ 

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到的，那就是婚姻中的幸福美满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我们基督徒

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婚姻上。又或者说，并不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就一定是很幸福的，而婚姻不幸福的基督徒，并不一定就是一个不敬虔的基督徒，

因为有的婚姻中只有一方是基督徒，那么他们的婚姻肯定是有很多的牵累和冲突的，需要求主赐智慧给基

督徒的一方，让他/她能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就算双方都是基督徒，只要有一方不愿意舍己，那

么婚姻中的幸福和谐也还是得不到的。认清这一个事实，是要使那些努力顺服神的命令在婚姻中尽上自己

本分却又不能享受美满婚姻的基督徒们有安慰，让他们知道，最终他们真正的、完全的幸福感和喜乐都是

在耶稣基督里，而不是在他们失败的婚姻里。 

作为夫妻关系美好的基督徒夫妇也需要注意，我们应当为此向神感恩，并越发看重在基督里的喜乐和

幸福，而不是只满足于婚姻中的幸福，甚至为了追求、满足夫妻间的幸福美满而忽略自己尽基督徒属灵上

的本分。如果我们常常为了婚姻的美满幸福而违背神的命令和要求，忽略尽属灵的本分，其实我们就有拜

偶像的嫌疑；是将婚姻看得比神还重要了，这就落在犯罪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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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这是门徒听见主耶稣的教导之后的反应和主耶稣的回复。 

门徒似乎被基督的教导吓住了，所以他们说，既然这样，那还不如不结婚呢；因为不结婚就不会有婚

姻中的痛苦了。就像今天也有很多人有恐婚症，不愿进入婚姻。 

主耶稣的回复是：独身是神的恩赐，并不是人自己可以决定的；唯独神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和得着。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这是指神一开始就赐给他们有独身的恩赐，而他们自身也很早就知道自己不用

结婚。 

“也有被人阉的”，这是指因为一些特殊状况而不能结婚的，例如：事故导致丧失结婚的能力。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是指保罗那样为了侍奉神而独身；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给阉了。古教父

奥利金就真的将自己阉了，这是极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 

我们要知道，上述的无论哪一种，都是神特别赐给谁，谁才能领受的。 

13-15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

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

了。” 

最后，太 19：13-15 是主耶稣对小孩子的祝福，孩子是婚姻中的产业，是神赐给婚姻的美好礼物，可

以增进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就特别对孩子有祝福，那些拦阻孩子到基督面前来的人是当受谴责的。

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孩子也是在神的圣约之中，所以我们要殷勤教育他们关于神的

知识【申 6：6-9】，使他们从小就明白神的正路并行在其间，神也应许我们若是我们这样行，我们的孩子

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主的道【箴 22：6】。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啊！ 

 

求主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认识神对婚姻的设计与目的，也认识魔鬼对基督徒美满婚姻的恨恶和

敌挡，识破牠的诡计，看见自己在婚姻中的责任，努力维护婚姻的圣洁与美满，使神对婚姻的美好旨意能

够顺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并且，让我们都以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为我们最终的满足与喜乐，

不让婚姻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阿们！ 

 

思考问题： 

1、 为什么婚姻关系经常出问题？或者说，撒但为什么常常攻击人类（特别是基督徒）的婚姻关系？ 

2、 人类的婚姻关系从何而来？神对婚姻的设计是怎样的？神所立的婚姻有哪些的重要特征？ 

3、 摩西真的是允许以色列人离婚吗？你要如何解释申命记 24：1-4 的经文？ 

4、 主耶稣是如何回应法利赛人关于离婚的问题的？从中你认识到神对离婚是怎样的态度？ 

5、 基督徒要怎样看待离婚？你如何对待自己的婚姻？ 


